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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增訂第五十六條之一條文；並修

正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三條及第六十

九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1 月 16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500140091 號 

第二十九條之二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者，處汽車所有人

罰鍰，並記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其應歸責於汽車駕駛人時，除依第三

項規定處汽車駕駛人罰鍰及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記點外，

並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 

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所行駛橋樑規定之載重限制者，處汽車駕駛人

罰鍰，其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依第三項規定處汽車所有人罰鍰

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點。 

有前二項規定之情形者，應責令改正或當場禁止通行，並處新臺

幣一萬元罰鍰，超載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

臺幣一千元；超載逾十公噸至二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一

公噸加罰新臺幣二千元；超載逾二十公噸至三十公噸以下者，以總超

載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臺幣三千元；超載逾三十公噸者，以總超載

部分，每一公噸加罰新臺幣五千元。未滿一公噸以一公噸計算。 

汽車裝載貨物行經設有地磅處所五公里內路段，未依標誌、標線

、號誌指示或不服從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

指揮過磅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九萬元罰鍰，並得強制其過磅。其

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時，除處汽車所有人罰鍰及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一

次外，汽車駕駛人仍應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記違規點數二

點。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第二項情形，因而致人受傷者，吊扣其駕



駛執照一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五十四條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

駕駛執照： 

一、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

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 

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

道，設有警告標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 

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第五十六條之一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或停車時，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開啟或關

閉車門因而肇事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

以下罰鍰。但計程車駕駛人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

客仍未依規定開啟或關閉車門因而肇事者，處罰該乘客。 

第六十三條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

記點： 

一、有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四十條、

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一款至第三款、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

條或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記違

規點數一點。 

二、有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

第二項、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各

記違規點數二點。 

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三條之一或第五十四條情形

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 

依前項各條款，已受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不予記點。 

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違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吊扣駕駛執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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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一年內經吊扣駕駛執照二次，再違反第一項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 

第六十九條  慢車種類及名稱如下： 

一、自行車： 

(一)腳踏自行車。 

(二)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

，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在四十公斤

以下之二輪車輛。 

(三)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

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以

下之二輪車輛。 

二、三輪以上慢車： 

(一)人力行駛車輛：指三輪以上客、貨車、手拉（推）貨車等。包

含以人力為主、電力為輔，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

以下，且行駛於指定路段之三輪慢車。 

(二)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車等。 

三輪以上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領取證照

即行駛道路者，處所有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並禁止其通行。 

前項慢車登記、發給證照、規格、指定行駛路段、時間及其他管理事

項之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